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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易字第 2114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2114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育展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3 年

度易字第230 號，中華民國103 年8 月28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偵字第43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丙○○為租書

    店之同業，甲○○因不滿之前欲向丙○○買書時，經丙○○

    表示寧願將書丟到垃圾車也不要賣給甲○○，而基於公然侮

    辱之犯意，於民國（下同）102 年12月4 日晚間（原聲請書

    誤載為上午）10時許，在宜蘭縣○○鄉○○路○ 段○○○ 號之

    住處，利用電腦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在不特定人可共見共

    聞之「租夢網」論壇，以「風聲」名義，刊登「現在醫學這

    麼發達，如果你願意接受治療... 」、「有病去看醫生好嗎

    」等文字辱罵丙○○，足以貶損丙○○之人格。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妨害名譽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所明定

    。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刑

    法第309 條第1 項所定之公然侮辱罪，其構成要件須有「公

    然」及「侮辱人」；其中「侮辱人」係指以粗鄙之言語、舉

    動、文字、圖畫等，對他人予以侮謾、辱罵，足以減損或貶

    抑他人在社會上客觀存在之人格或地位，始足當之，故本罪

    係以保護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作為目的。從而

    ，是否構成「侮辱人」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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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

    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

    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

    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抑

    且，個人之名譽究有無受到減損或貶抑，更非單依被害人主

    觀上之感情為斷；亦即，縱行為人所為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上

    之情感，惟客觀上對於被害人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時，仍非

    屬本罪所規範處罰之範圍。

三、檢察官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嫌

    ，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時之指述及『

    租夢網』論壇上留言之網頁資料內容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固

    坦承有於102 年12月4 日晚間10時許在『租夢網』論壇上以

    『風聲』名義對暱稱為『大明』之告訴人留言「現在醫學這

    麼發達，如果你願意接受治療...」、「有病去看醫生好嗎

    」等文字，然堅決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侮辱犯行，辯稱：

    『租夢網』是一個公開的租、賣書及與同業交流的論壇，伊

    係『租夢網』之版面管理員之一，告訴人原係與『租夢網』

    版主『黑暗希望』有紛爭，長期以來告訴人又在『租夢網』

    上對其他人有許多攻擊性文字，伊曾出來勸架，但在伊當晚

    留言上開內容前告訴人又刊登幾篇毀謗伊名譽之留言，伊和

    其他租書同業覺得告訴人精神有狀況，伊才寫了這篇留言等

    語。經查：

(一)個人於網路空間上以匿名或假名與他人往來，彼此間固可能

    未知他人之真實身分及姓名，然其來往活動仍須依賴個人於

    網路空間之化身身分、角色以交互建構，故個人以匿名、假

    名所創設之網路化身與其所在之網路社群成員間，亦同具專

    屬於該群組及平台，就其網路身分因與他成員陸續往來互動

    所逐漸產生、型塑之人際關係、名譽及評價，與真實社會並

    無差異。是行為人只要對該網路化身之身分有所認識，且個

    人均係以該網路空間之匿名、代號與相同社群之其他網路使

    用者相互交易、往來，則網際網路中進行交易時所使用之代

    號、匿名本身仍具有表彰可得特定之人之身份之效果，自亦

    應受法律關於名譽權之保護。查被告與告訴人同係租書店家

    ，被告以『風聲』之暱稱（註冊日期0000-00-00）、告訴人

    以『大明』之暱稱（註冊日期0000-00-00）在公開之『租夢

    網』論壇上留言、張貼文章，『租夢網』論壇一般訪客無須

    註冊真實姓名年籍等個人資料，即可以瀏覽『租夢網』內文

    章，惟該論壇內有一版面即『租書店家限制區域』，限制僅

    有租書店家始可經註冊，並經版主將其暱稱ID變更為綠色，

    始會開放其在該版面之po文權限，亦即該版面只有租書店家

    始可留言、瀏覽，一般訪客看不到，但本件被告係在『情感

    交流瞎聊區』版面留言，該版面一般訪客都可看到。又一般

    租書同業都會互通消息，且因為在『租書店家限制區域』有

    要求註冊真實的店家名稱、地址和電話，所以有註冊之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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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看到對方之資料，而且在留言發文時，若覺得互相合

    得來，也會私底下留言電話私下聯絡等情，為被告及告訴人

    所不否認，並有被告提出之『租夢網』網路留言及原審查詢

    『租夢網』論壇網頁資料在卷（原審卷第20頁至第59頁、第

    67頁至第71頁）可考；且自被告與告訴人在該論壇之註冊日

    期可知兩人均已在該論壇發文留言已久，會員等級均已達『

    熱心會員四級』。從而顯可認被告、告訴人所使用之暱稱於

    上揭『租夢網』論壇內具有足夠之辨識性，已達於該論壇中

    可得特定為何人之程度；被告亦坦承上開留言內容係針對暱

    稱為『大明』之告訴人。則告訴人於該論壇之代號、暱稱『

    大明』自應同受法律名譽權之保護，合先敘明。

(二)查被告於102 年12月4 日晚間10時許在該論壇發文留言上開

    內容前，告訴人與該論壇版主『黑暗希望』早於101 年2 月

    間起即開始有諸多筆戰爭執（同上卷第51頁至第59頁），被

    告曾居間留言勸解（同上卷第51頁），告訴人則留言回應認

    為係『黑暗希望』先發言攻擊，其只是回應等語（同上卷第

    51頁）。嗣於102 年12月4 日晚間8 時15分告訴人又留言略

    以『藏鏡人？哪有什麼藏鏡人阿？明明就是風聲老師幹的好

    事，那有什麼藏鏡人呢！…好好的老師不幹，盡幹些禮義廉

    的事！』，於同日晚間8 時37分又發文略以『…這也是風聲

    老師幹的好事，實際金額是顧問費新臺幣（下同）5 萬元，

    首批書回扣10萬元，共15萬元，超好賺…聽說現在又漲價了

    ，這是跟風聲老師交朋友的價格…』等語；同日晚間9時23

    分又留言略以『6年後的今天，我又打了一個電話給風聲老

    師：我大明寧願把書丟給垃圾車，也不願賣給你風聲，你自

    己去把訂單取消掉吧，結果你沒取消訂單，放在那兒給他爛

    掉，我又很不爽了～不過，很奇怪，怎麼都跟垃圾車有關，

    垃圾車還真無辜，被帶衰了呢！』（同上卷第49頁至第50頁

    ）。被告遂於同日晚間10時許留言『大明阿！原本那一天接

    到你的電話時候，隔了兩個小時我才想到這一句台詞所以本

    來這一句話是要送給你的現在醫學這麼發達如果你願意接受

    治療…本來呢！我跟你也無冤無仇，有得罪你嗎？你後來說

    不想上租夢往來，刪掉自己一堆留言，那也跟我無關吧？後

    來呢？你又叫你家員工上來註冊帳號申請店家賣書。那也是

    你的事情，我也管不著阿。只是有一次我看到有1套航海王

    賣的便宜，想說買下來當第二套吧！過了幾天你打電話來說

    那是你叫你員工上來賣書的。我說：喔！是這樣阿？然後你

    就開始非常激動的說什麼你寧願把書丟給資源回收也不願意

    把書賣給我。我說：恩。可是你何必這樣呢？是你的書阿！

    你要賣給誰或者你要怎麼處理那當然是你的自由。我也管不

    著阿！只是後來你又情緒更加激動的叫我上來取消我的訂單

    ，不然你要上來罵很難聽的話。那也是你開心就好阿！我又

    管不著你的嘴。不過書買不到就買不到阿，會怎樣嗎？你不

    賣就不賣阿！可是我幹嘛那麼乖聽你的話去做無謂的取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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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呢？我的事你也管不著阿！有病去看醫生好嗎？你高興怎

    麼樣就怎麼樣吧！』（同上卷第28、29頁）。告訴人隨即於

    當日晚間11時48分回應『哈哈你又再演戲了，還是妝無辜…

    我是不爽賣給盡是會做些禮義廉的人啦！超級會演戲的戲子

    ，加上，能說善道的老師……我的健康不勞你關心，被你一

    關心，我會減壽50歲的！跑步、伏地挺身、仰臥起做，天天

    做，會身體健康的很！沒你這種朋友，我還可以多活50年呢

    ！……喔！對了，黑心油少吃些，心才不會這麼黑暗…喔！

    還有，我是說丟給垃圾車，不是資源回收，兩個差異很大喔

    ！』（同上卷第30頁）。是依前揭告訴人及被告在該論壇留

    言之上下文觀之，顯然被告係因不滿告訴人稍早發言有諸多

    不實及兩人之前之買書糾紛而留言回應並對於告訴人上開言

    論為評價，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之故意。且依被告

    與告訴人發表上開言論之順序，就其中所指「現在醫學這麼

    發達，如果你願意接受治療…」、「有病去看醫生好嗎」等

    文字，對照前後文，在客觀上固足以對告訴人之名譽或社會

    評價有所貶抑。惟此乃被告見聞告訴人上開言詞後感到不快

    、氣憤而認其情感受到傷害，乃為上述留言，縱被告上開留

    言客觀上有對於告訴人之名譽或社會評價有何減損貶抑。惟

    其主觀上係回應告訴人之先前文字並予評價，並無公然侮辱

    之故意，應認被告所為核與刑法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尚有

    未合，實難遽以該罪相繩。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於網頁上所留言之文字，

    具有針對性，依一般社會通念，均可認為係不屑、貶損、輕

    蔑，而攻擊他人人格及尊嚴，足以令聽聞者感到難堪、不快

    。且被告為大學畢業之人，並經營租書店而擔任負責人，自

    有相當之知識水準，上開言語顯非其日常生活與人應對之通

    常詞彙。縱使告訴人之前之留言曾引起被告不快，亦不足以

    合理化被告可以『現在醫學這麼發達，如果你願意接受治療

    ... 』、『有病去看醫生好嗎』等文字貶損告訴人，故原審

    為被告無罪之判決，自難認為妥適」云云。惟查被告所為上

    開言論，含有不屑、貶損、輕蔑，而攻擊他人人格及尊嚴，

    足以造成告訴人難堪不快。茲應究明者係被告主觀上有無公

    然侮辱之犯意。查被告上開文字係對告訴人前述帶有貶損、

    謾罵之文字而發，有評論及評價告訴人前揭文字之性質，理

    由已見前述，則被告主觀上應無公然侮辱之犯意，尚堪認定

    。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除行為人有客觀之犯行外，

    尚須具主觀之犯意，始足當之。本案被告既乏主觀侮辱之犯

    意，縱有公然侮辱之犯行，尚難遽以該罪相繩。要之，檢察

    官上訴意旨，即嫌失據，尚非可取。綜上所述，被告所為尚

    難認定構成公然侮辱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

    告有起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被訴公然侮辱

    罪，即屬不能證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四、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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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依通常程序審理，為無罪諭知，認事用法，核無不合，檢

    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麗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范家瑜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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